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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边彝族自治县司法局
2021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峨边彝族自治县司法局是财政全额拨款行政单位，内设办公室、依法治县秘书股、基层股、法制股、社区矫正执法大队、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此外，一共有13个基层司法所。
（二）机构职能
（1）承担全面依法治县重大问题决策研究，协调有关方面提出全面法治县中长期规划建议，负责有关重大决策部署督察工作。
（2）负责指导全县规范性文件管理有关工作。
（4）承担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
（5）负责德古调解的安排和部署，参与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6）承担县人民政府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事项和县人民政府作为被告的行政复议应诉案件。
（7）指导、管理、组织实施全县社区矫正工作；指导、牵头组织实施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
（8）指导、监督、管理律师、法律援助、公证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12）规划、协调、指导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工作。
（13）完成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人员概况
2021年全局核定编制34人，其中：行政编制30人，事业编制3人，工勤编制1人。实有在职30人，离退休人员0人，司法所辅助人员13人，现有执法执勤车辆2台。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1年财政拨款预算收入997.84万元，其中上级资金109 万元，县级资金888.84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 858.83万元，项目支出139.01万元，其中项目5个，具体支出为：德古调解经费20.87万元，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109万元，驻村工作队2.1万元，移风易俗2万元，一村一法律顾问经费5.04万元。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1、预算管理方面：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但仍需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
2、内控制度管理情况：成立了内控工作领导小组，完成了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确定了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的重点工作和改进方向。在经费管理方面，坚持“先预算，后支出”，实行预算全覆盖，各项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统筹安排使用，优化使用结构，保证重点项目实施。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法》，按照政府采购的标准和要求执行政府采购工作。 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压缩一般性支出，坚决抵制铺张浪费行为，降低政府运行成本，从财政自身做起，合理调度财政资金，保证政府机构正常的工作运转，实现财政资金利益最大化。
（二）项目预算管理。
1.德古调解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及村规民约，紧紧围绕县委第八次党代会提出的“14475”发展路径，开展移风易俗、“双高”治理、人民调解等工作，有效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2021德古调解经费支出20.87万元，提高“德古”调解质量，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防止矛盾纠纷从民事转化为刑事案件，有效维护了彝区和谐稳定，增进了民族团结进步，营造出良好法治氛围，进一步提高了“德古”调解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群众减轻了经济负担。
2.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主要支出项目为：基层司法所办案，人民调解、普法宣传、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等与司法行政机关办理案件和开展业务直接相关的办案支出、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所需业务装备采购费用，信息通信设备经费、宣传设备经费等。2021年我局基本完成预定目标，且做到专款专用，加强资金管控，节约了成本，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3.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局2名驻村工作队队员在驻村过程中的生活补助和购置生活用品等费用，2021年我局严格按照资金使用目标，严格按照资金拨付流程，对联系村脱贫工作给予一定的帮助扶持。
4.移风易俗经费是为了进一步落实我县司法行政系统移风易俗工作，引导群众树立更新思想观念，革除陈规陋习，带动社会风气向上向善。2021年我局制作“守法星”标识标牌，严格经费管理，强化监督管理，形成了良好的法治氛围。
5.一村一法律顾问经费是根据2020年市局转发了省厅《关于规范和加强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川司法办发〔2020〕47号）文件精神，着力提高基层依法治理能力，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按照县委、县政府关于统一采购法律服务的要求，县司法局牵头以“询价采购”方式为全县各村（社区）采购法律服务团，约定由律师事务所指派专职律师为全县村（社区）提供法律服务。2021年我局为全县99个村和社区聘请了法律顾问，开展法律咨询、普法宣传、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化解矛盾纠纷等，提高了基层依法治理水平，提高了群众满意度。
（三）结果应用情况。
1、信息公开情况：根据县财政局统一安排，我们在规定时间按照统一格式、内容、口径在单位门户网站公开了2021年部门预算、信息，做到基础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bookmark: _GoBack]2、结果运用情况：2021年，根据我局年初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围绕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积极履行职责，强化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同时加强预算收支的管理，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严格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得到了提升。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根据《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 关于开展2022年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我局认真组织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绩效评价得分：97分。
（二）存在问题
1、部分项目资金支付进度滞后。
2、内控制度需进一步完善，随着资金管理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我单位内部机构进行了相应的优化，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费用报销规程等制度，但仍需进一步强化财务约束监督体制。
（三）改进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全面编制预算项目，优先保障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
2、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3、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严格实行项目管理程序化，实现项目申报、实施、拨付、评价全流程监督与控制，规范专项资金管理，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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